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移工留才久用服務中心 

接續聘僱雇主資料表(需求單) 

資料欄位 

1 工作類別 

□家庭看護工       □家庭幫傭  □製造業 

□機構看護工       □海洋漁撈  □營造業  

□農林牧/養殖漁業  □外展農務  □屠宰業 

□商港碼頭貨物裝卸集散工作     □旅宿業 

□廢棄物及資源物回收處理工作 

2 招募函類別 □初次招募  □重新招募  □遞補招募 

3 雇主姓名/事業單位名稱  

4 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  

5 行動電話  

6 電子郵件  

7 外國人工作地 ____________ 縣/市____________ 鄉/鎮/市/區 

8 承接名額(需求人數)  

9 希望外國人語言 □中文 □英文 □台語 □客家語 □其他______ 

10 
是否同意外國人得先至工

作環境進行瞭解 
□同意 □不同意 

11 工作內容  

12 工作待遇 □面議 □ __________ 元 

家庭看護工專用 

13 

被看護者性別 □男 □女 被看護者身高  

被看護者年齡  被看護者體重  

被看護者身體狀況  

與被看護者同住家戶人數 _____人 (老年人 ____；壯年 ____；孩童 ____) 

工作環境 □公寓 □大樓 □透天厝 □其他______ 

聲明書: 

1. 移工留才久用服務中心係另一管道提供予雇主未委任私立就業機構之在臺外國人欲轉

換工作資料，雇主得依聘僱外國人需求填具相關資料，並同意轉送安置單位徵詢外國

人意願，及由移工留才久用中心至外國人轉換系統蒐集履歷。 

2. 如未有符合雇主聘僱需求的履歷資料或未能與外國人達成聘僱協議，請雇主另行洽其

他管道選任及聘僱外國人。 

3. 雇主向移工留才久用中心提出接續聘僱外國人需求、勞雇自行協議至辦理接續聘僱申

請案件作業期間，不得委任私立就業服務機構服務。 

4. 本人已同意上述聲明事項，雇主簽章                  申請日期:              

 

 
地址：新竹縣竹北市高鐵八路 195 號 1 樓 

電話：1955 免付費專線 ； (03)659-1996。傳真：(03)658-3730 


